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

2011-012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5

日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董事长文武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89,007,9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8.87％

。

8.

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2.

表决情况

（一）《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9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9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9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076,488.28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90,035,724.24

元

,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1,959,235.96

元，鉴于公司弥

补以前年度亏损后无盈利，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公司董事会提议

2010

年度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

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9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9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关于续聘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9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予以回避，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89,002,000

股

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他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代表共

2

人，持有股份

5912

股。

表决情况：同意

59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德成律师、孙彬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９

证券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８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１７

名，代表股

份

２２５

，

３８４

，

９７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７．１３ ％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６

，

５５３

，

３７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７．４４ ％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１１０

名，代表股份

５８

，

８３１

，

５９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６９

％

。

（三）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在

任监事

３

人，出席监事

３

人；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现场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

、

法
规规定的议案

》

１９０

，

２１２

，

３４３ ８４．３９ ６

，

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５

，

１６５

，

８３０ １５．６１

是

２

《

关于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议案

》

是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２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２

是
２．０２

发行方式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２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２

是
２．０３

发行对象
／

交易对方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２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２

是
２．０４

交易标的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２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２

是
２．０５

交易标的定价及定价依据
１９１

，

１０２

，

５５６ ８４．７９ ３４

，

２２０

，

８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３

是
２．０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１９１

，

１０２

，

５５６ ８４．７９ ３４

，

２１８

，

６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３

，

７６０ ０．０３

是
２．０７

发行数量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２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２

是
２．０８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２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２

是

２．０９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
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２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２

是

２．１０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７

，

４１７ １５．１８ ５６

，

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１１

上市地点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２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２

是

２．１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决
议的有效期 １９１

，

１２１

，

１５６ ８４．８０ ３４

，

２０２

，

２５７ １５．１８ ６１

，

５６０ ０．０２

是

３

《

关于
＜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报告书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４４３ ８４．００ ５

，

２００ ０．００ ３６

，

０４５

，

３３０ １６．００

是

４

《

关于公司与吴应真等十名
自然人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１８９

，

３２２

，

６４３ ８４．００ ５

，

２００ ０．００ ３６

，

０５７

，

１３０ １６．００

是

５

《

关于公司与与吴应真等十
名自然人签署

＜

利润预测补
偿协议

＞

的议案
》

１８９

，

２８８

，

１４３ ８３．９８ ６

，

３００ ０．００ ３６

，

０９０

，

５３０ １６．０２

是

６

《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
报告

、

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
报告的议案

》

１８９

，

２８８

，

１４３ ８３．９８ ５

，

２００ ０．００ ３６

，

０９１

，

６３０ １６．０２

是

７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
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
案

》

１８９

，

１８２

，

３４３ ８３．９４ ５

，

２００ ０．００ ３６

，

１９７

，

４３０ １６．０６

是

８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佛山市恒力泰机
械有限公司股权相关事宜的
议案

》

１８９

，

２０７

，

３４３ ８３．９５ １０

，

２００ ０．００ ３６

，

１６７

，

４３０ １６．０５

是

９

《

关于为联营企业安徽信成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８９

，

０７７

，

８６３ ８３．８９ ２０７

，

０８０ ０．０９ ３６

，

１００

，

０３０ １６．０２

是

以上各议案详细内容可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8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由大股东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转交的关于杨建辉先生辞去监事会主席的书

面辞职报告。因身体健康原因，杨建辉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公

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杨建辉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监事会充分理解并尊重杨建辉先生的个人意见，并对杨建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杨建辉先生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后，将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也

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人数少于法律法规要求的最低法定人数。公司将尽快完成因杨建辉先生辞职导致公司

监事职位空缺的补选以及相关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09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立项情况的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713

号

"

文核准，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首次公开发行

5,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6,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0,660.97

万元，超募资金为

204,497.97

万元。 公司已经分

别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和

6

月

18

日召开了关于募集资金置换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董事会决议并对募

集资金的置换和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进行了公告。 其中，超募资金

204,497.97

万元将用于投资建设

"

年产

5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

"

及

"

年产

12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18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

目

"

，超募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等方式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以保证项目的

顺利实施。

此次超募资金使用的投资项目选取是经过公司长期论证、审慎决策的结果，针对媒体和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公司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公司自成立以来即专注于聚酯薄膜等产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在经营过程中公司逐步确定了以聚

酯薄膜及相关差异化产品作为公司主导产品的战略。 聚酯薄膜由于具有优良的性能及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

2011

年

3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新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中列入第一类鼓励类项

目，为第十九大项

"

轻工

"

类，第

"14

、真空镀铝、喷镀氧化硅、聚乙烯醇（

PVA

）涂布型薄膜、功能性聚酯

（

PET

）薄膜、定向聚苯乙烯（

OPS

）薄膜及纸塑基多层共挤或复合等新型包装材料

"

。 因此，公司本次超募资

金投资项目为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的功能性聚酯薄膜产品。

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符合本公司发展战略

我国虽然是世界薄膜生产大国，但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产品不能满足差异化的需要，国际竞争力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 为了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发展差异化、功能

化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立足。 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的开发和应用是聚酯薄膜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聚酯

薄膜生产企业必须能够把握下游行业的发展趋势，紧跟市场的发展步伐，在持续创新、人员储备、组织规

划以及资金投入等方面建立立体化的创新机制，目前国内只有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很少聚酯薄膜生产企业

具备上述综合能力。

公司自

2009

年开始陆续投资建设了四条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

8.7

米幅宽、

450

米

/

分钟聚酯薄膜生产

线，公司的生产线在设计之初就选用了单线多工艺模式，将公司的个性化要求植入到不同的生产线中，每

条生产线均可以根据市场和客户的需要生产不同种类、不同规格的产品。 由于聚酯薄膜生产线是

24

小时

不间断连续高速作业，生产企业必须根据需求及环境的变化准备多套工艺参数和配料方案，否则产品质

量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 而长期稳定的质量保障只可能来源于规范的管理体系和富于经验的研发生产团

队，这些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建立起来。 同时，下游企业的设备、技术、生产方式和所需产品种类各不相

同，对薄膜产品的质量及适用性要求较高，并非有足够资金投入即可以生产出适合下游需求的产品，产品

的质量及适用性的提高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反复实践。 因此，公司在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根据自身的

技术积累及实践经验植入了一些公司自主的技术诀窍，并不断对工艺技术进行改进与完善，以技术创新

为动力，突破关键技术，通过进一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生产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新型功能性薄膜，提高

企业效益。

公司在上市之前由于融资渠道单一，且聚酯薄膜产品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又较大，因此公司很难在

短期内依靠自身资金实力实现聚酯薄膜的差异化、功能化生产，只能坚持产品

"

先规模化、后差异化

"

的阶

段性战略。 目前虽然拥有五条聚酯薄膜生产线，但也只能小规模的进行部分差异化产品生产，暂时不能将

大部分差异化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

此外，公司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对产品的原材料功能性膜级切片的性能提出了较高要求，未来随着公

司差异化产品种类的增多，公司必须具备生产差异化原材料的能力，因此公司此次计划将部分超募资金

用于功能性膜级切片的生产，这一计划符合公司既定的

"

先规模化、后差异化

"

的长期战略。

三、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市场空间广阔

近年来，全球聚酯薄膜的需求增长较快，聚酯薄膜产业处于高速成长期，预计

2012

年国内聚酯薄膜

的需求将达到

150

万吨， 其中普通包装材料用聚酯薄膜需求约占

60%

， 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需求约占

40%

，而目前国内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的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不到

10%

，比例偏低，部分需从国外进口以

弥补国内的需求。 因此，国内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尤其是高端的太阳能薄膜、电子电工电气绝缘聚酯基

膜、光学薄膜等功能性聚酯薄膜目前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公司拟投资项目即为涵盖了上述产品的新型

功能性聚酯薄膜，市场空间广阔。

四、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筹划

公司一直关注功能性聚酯薄膜产品的新技术、新应用，并在低收缩、微变形、高尺寸稳定性、高热稳定

性、高阻隔和高阻燃超薄等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方面相应的进行了技术储备，为项目实施奠定了技术基

础，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技术储备的同时，公司在设备、土地、厂房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安排，例如

针对此次功能性聚酯薄膜产品所需设备的定制化要求与设备供应商进行了多次探讨，规划布局也为未来

项目留有一定的空间。 因此，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后，超募资金为公司储备项目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支

持，依托公司强大的资金实力、丰富的聚酯薄膜生产线建设经验及与设备供应商之间良好互信的长期合

作关系，公司生产线的建设时间将会大大缩短，并通过项目的尽快投产早日回报广大投资者。

公司超募资金拟投资项目已聘请江苏省纺织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研究报告

已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

"

巨潮资讯网

"

进行了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五、超募资金使用已履行的相关法定程序

公司此次超募资金的使用在经过严密论证后，已经过公司董事会批准，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已发

表意见，在履行相关政府部门备案程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尽快实施。

本次超募资金拟投资项目的资金将逐步投入，资金使用之前将存放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76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2011-022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异常废水泄漏事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6

月

24

日，临安市政府主持召开了

"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整治方案论证会

"

，专家评审

组、杭州市环保局、临安市环保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出席会议。

会议对公司聘请浙江省环科院制订的《环境整治方案》进行了论证。与会专家认为油污渗漏是导致公

司异常废水泄漏的直接原因；同时，会议认为整治方案以废水为主，兼顾了废气及固废的整治措施，内容

全面，措施基本合理，并提出了完善意见。

目前，公司已经按照整治方案的要求，将短期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并已实施完毕，正在等待相关部门进

行验收。

公司将持续披露事件进展，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相关部门公布结果后申请复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因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

交易所休市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的

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场外基金简称 银华抗通胀主题
（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场内基金简称 银华通胀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１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和
《

银华抗
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的原
因说明

根据
《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银
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
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银华抗通胀主
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开放日
。

鉴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休市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休市日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与赎
回业务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的原
因说明

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
，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
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第一个工作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

本基金管理人因此自该日起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与赎回
业务

。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９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市东安路

８

号上海青松城四楼劲松厅举行。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９９

，

４４１

，

７３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１．４２０３

（三）本次会议的登记、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王世平先

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０

人，出席

７

人，其中祁玉民董事、程伟董事、张新民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

会议，雷小阳董事委托翟锋董事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其中于淑君监事、胡春华监事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管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序
号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弃权比
例

（

％

）

是
否

１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和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１９９

，

２６９

，

９６１ ９９．９１３９ １１２

，

２００ ０．０５６３ ５９

，

５７２ ０．０２９８

是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１９９

，

２６９

，

９６１ ９９．９１３９ １１２

，

２００ ０．０５６３ ５９

，

５７２ ０．０２９８

是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１９９

，

２６９

，

９６１ ９９．９１３９ １１２

，

２００ ０．０５６３ ５９

，

５７２ ０．０２９８

是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１９９

，

０３８

，

０８６ ９９．７９７６ １６４

，

２３６ ０．０８２３ ２３９

，

４１１ ０．１２０１

是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和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１９９

，

０８１

，

８６６ ９９．８１９６ １２３

，

１０８ ０．０６１７ ２３６

，

７５９ ０．１１８７

是

６

关于续聘深圳鹏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９９

，

０９１

，

９８２ ９９．８２４６ １１２

，

２００ ０．０５６３ ２３７

，

５５１ ０．１１９１

是

７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为
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９８

，

０９４

，

７８５ ９９．３２４６ １

，

１０４

，

８７３ ０．５５４０ ２４２

，

０７５ ０．１２１４

是

根据表决结果，上述几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珍、冯一鸣律师验证了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会议的表决

程序、过程及表决结果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监票股东、律师签字见证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３

、律师法律意见书。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705

证券简称：

S*ST

北亚 编号：临

2011-021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国务院

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2011]583

号《关于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内容

如下：

一、原则同意股份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的总体方案。

二、本次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股份公司总股本为

152,247.0267

万股，其中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

SS

）持有

77,782.8113

万股，占总股本的

51.09%

。

三、请你公司按照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正确行使股东权利，维护国有权益，促进股份公司健康

发展。

四、请你公司在本次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及时将有关情况以书面材料报

我委备案。

附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2011]583

号《关于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1-28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分别以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

本届董事会有董事九名，全部参与了表决。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经通讯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债担保事宜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经与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将由建投集团提供担保，建投集团按照每期期初未偿

还本次公司债券总额的

2‰

收取担保费，预计担保费总金额不超过

1600

万元。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全权办理相关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担保的具体条款、签署相关协议等。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连平、单群英、王津生、叶永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并

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注册有效期（两年）内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用途为置换银行借

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全权办理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本次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包

括实际发行方式、金额、期限、承销方式及募集资金用途等），制作、签署所有必要的申报文件及材料等。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议案》；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随后披露的专项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1-29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债券提供

有偿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公

司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公司债券。 经与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建投集

团

"

）协商，建投集团同意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并按照一定费率收取担保费。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控股

股东建投集团的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事项经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后，方提交

2011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李连平、单群英、王津生、叶永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公司三名独立董

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该公司前身为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后于

2009

年

12

月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

150

亿元，法定代表人：李连平，注册地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

A

座，经营范围：对能源、交通、水

务、农业、旅游业、服务业、房地产、工业、商业的投资及管理。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是由河北省国资委

履行监管职责的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和投资主体，主要从事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和河北省支柱产业的投

资与建设。

2010

年度，建投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39.21

万元，净利润

8.17

亿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建

投集团总资产

671.3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0.80

亿元。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一）、（三）项规定的

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标的

2011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公

司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公司债券。 经与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建投集

团

"

）协商，建投集团同意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担保种类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范围包括公司本次公司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

用。 同时，建投集团将按每期期初未偿还本次公司债券总额的

2‰

向公司收取担保费。

2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担保费用的收取标准是按照该业务类型的市场公允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的。 该类业务市场基

准担保费率一般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

50%

，在此基础上浮动

30%-50%

。 为支持公司发展，建投集团同

意按照每期期初未偿还本次公司债券总额的

2‰

收取担保费。

3

、担保费用

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债券发行方案，公司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8

亿元，期限不超过

10

年，因此预计担保费总额不超过

1600

万元。

4

、担保费的支付

公司分期向建投集团支付担保费，于每期期初

30

日内向建投集团支付当期担保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由控股股东建投集团提供担保可提高债券评级，降低发行成本。 公司债券担保

费率低于市场担保费率水平，交易价格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与关联方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本年年初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建投集团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 公司三家控股子公司向建投集团控股子公司河北建投电力燃料管理有限公司采购电煤

16.05

亿

元；

2

、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河北西柏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向河北建投

铁路有限公司支付运杂费

297.40

万元；

3

、 建投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共计

3.11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支付利息

675.41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后，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临时会议进行审议。 三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一、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要求，可以提升债券评级，有利于债券发行，降低发行成本。 公司债券担保费率低于市场担保费率水平，

交易价格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

"

三、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两事项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于公司

债券担保事项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2011-032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所持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近日，本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浙大网新

"

）通知，浙大网新于

2009

年

9

月

7

日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6,000,000

股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已解除质

押冻结。前述解除质押冻结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

2011

年

6

月

23

日，浙大网新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7,5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49%

）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23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前述质押登记手续已于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大网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9,448,10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9.68%

，浙大网

新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质押及司法冻结数量为

46,952,38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58%

，占浙大网新所

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2.49%

。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3

20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８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现将权益分派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１

、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７０２

，

６６０

，

４６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红股，派

１．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８

元人民

币现金。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７０２

，

６６０

，

４６８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

本次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７０２

，

６６０

，

４６８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

，

０４３

，

１９２

，

５６２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若股东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均在原托管证券公司处领取。

４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８

江苏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５５８

张桂平
３ ００＊＊＊＊＊１１６

张康黎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六、本次权益分派后，按新股本

２

，

０４３

，

１９２

，

５６２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８

元。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０

，

７９９

，

１６８ ２８．２４％ ４８

，

０７９

，

９１７ ４８

，

０７９

，

９１７ ５７６

，

９５９

，

００２ ２８．２４％

１

、

国家持股
－ － － － －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

，

６７０

，

４００ ０．６３％ １

，

０６７

，

０４０ １

，

０６７

，

０４０ １２

，

８０４

，

４８０ ０．６３％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３９

，

４９７

，

１４６ ２５．８１％ ４３

，

９４９

，

７１５ ４３

，

９４９

，

７１５ ５２７

，

３９６

，

５７６ ２５．８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９０

，

９２８ ０．０１％ ２９

，

０９３ ２９

，

０９３ ３４９

，

１１４ ０．０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３９

，

２０６

，

２１８ ２５．８０％ ４３

，

９２０

，

６２２ ４３

，

９２０

，

６２２ ５２７

，

０４７

，

４６２ ２５．８０％

４

、

外资持股
－ － － － －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

５

、

高管股份
３０

，

６３１

，

６２２ １．８０％ ３

，

０６３

，

１６２ ３

，

０６３

，

１６２ ３６

，

７５７

，

９４６ １．８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２１

，

８６１

，

３００ ７１．７６％ １２２

，

１８６

，

１３０ １２２

，

１８６

，

１３０ １

，

４６６

，

２３３

，

５６０ ７１．７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２１

，

８６１

，

３００ ７１．７６％ １２２

，

１８６

，

１３０ １２２

，

１８６

，

１３０ １

，

４６６

，

２３３

，

５６０ ７１．７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４

、

其他
－ － － － － －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７０２

，

６６０

，

４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０

，

２６６

，

０４７ １７０

，

２６６

，

０４７ ２

，

０４３

，

１９２

，

５６２ １００．００％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２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１８８

号苏宁环球大厦

１７

楼（邮编：

２１００２４

）

３

、咨询联系人：徐震宇、李蕾

４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８３２４７９４６

；

０２５－８３２４７１３６

５

、咨询传真：

０２５－８３２４７１３６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04

证券简称：华锐铸钢 公告编号：

2011-035

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7

日

13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6

日

-2011

年

6

月

2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7

日

9:30-11:30

，

13:00-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6

日

15:00

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凯宾斯基酒店。

3.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宋甲晶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447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1,933,267

股，占公

司总股本

2.14

亿股的

80.34%

。

其中：

（

1

）出席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6,110,418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72.95%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44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822,849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7.3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25,39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7.28%

；

反对

906,3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72%

；弃权

0

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本议案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

138,601,500

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2.

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423,19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7.27%

；

反对

906,3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72%

；弃权

22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本议案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

138,601,500

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3.

审议通过《关于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

<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2,423,192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7.27

%

；反对

906,3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72%

；弃权

22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本议案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

138,601,500

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4.

审议通过 《关于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框架协议

>

及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2,423,192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7.27

%

；

906,3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72%

；弃权

22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本议案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

138,601,500

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5.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2,423,192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7.27

%

；反对

906,3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72%

；弃权

22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本议案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

138,601,500

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6.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1,024,69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47

%

；反对

906,3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53 %

；弃权

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1%

。

7.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2,416,192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7.25

%

；反对

913,37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74%

；弃权

2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本议案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

138,601,500

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史振凯、张德仁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27

日


